
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

摘要：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力量， 能够通过规模化、集约化发

展，助力农业经营增效。大型国有企业具备资本、技术和集成优势，能够发挥双层经

营制度“服 + 统”的力量，帮助农户节本增效，促进农业技术创新，并不断扩大辐射

规模，是带动小农同步进入现代化的骨干力量。但大型国有企业在开展农业社会化服

务中还面临着直接面对小农户交易成本高、农田基础设施发展短板等制约，存在服务

领域集中在可盈利环节、公益性服务动力不足等问题。未来，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开展

农业社会化服务，建议出台村集体提供社会化“居间服务”的支持政策、推进农田基

础设施补短板、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公益性农技服务政策、给予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

大型国有企业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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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 “要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，把一

家一户办不了、办起来不划算的事交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来办”。

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一项制度创新，能够在不

损害农民土地权益前提下，通过规模化、集约化发展，促进农业

经营增效。大型国有企业既有一般企业追求效率目标，又承载着

社会目标，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，又能发挥联农带农作

用，具有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先天优势，能够成为带动小农同

步进入现代化的骨干力量，应该鼓励培育大型国有企业加入农业

社会化服务组织，重点从事粮食，兼顾多类型作物的生产托管

服务，为守好“三农”基本盘，筑牢现代化农业强国基石贡献力

量。 

一、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凸显“服 +统”的

力 量

农业社会化服务根本在于巩固和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

度，通过发挥“服务”功能，提升“统”的层次，是在我国“大

国小农”基本农情下，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的主要途径。

大型国有企业资本雄厚、技术先进、管理水平高，且牵引带动能

力强，能够凸显双层经营“服 + 统”的力量。浙江“千万工程”

的经验中，强村公司就是国有企业主导的。

（一）大型国有企业具有资本优势，能够帮助农户降低生产

成本

粮食生产一大软肋是生产成本高，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后，

通过适度规模化经营，能够帮助农户实现节本。但农业社会化服

务项目建设成本高，如开展农机服务需投入大型拖拉机、智能配

肥机、植保无人机、烘干塔等设备，资金需求高，需规模化推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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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产生经济效益，这是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难以做到的。大型国有企业在项目融资、装备投入、生产资

料供给、农产品销售与物流渠道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，由大型国

有企业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，能够采购大型先进农业机械

装备，有效提高劳动生产效率，通过大规模集中采购种子、农资

等生产资料，可以减少流通环节，提高议价能力，降低农业物资

成本。供销合作社系统集中将农资供应、田间管理、收储销售融

入服务链条，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10%~15%。中粮集团整合农

机手、运输队、烘干塔等社会资源，使粮食从田间不落地进入粮

库，减少搬倒、霉变风险和费用。

（二）大型国有企业具有技术优势，能够促进先进要素导入

生产

农业社会化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的生产要素，贯穿于农业

全产业链，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发挥黏合剂作用，实现要素间的

有效跨界组合、优化配置。大型国有企业开展社会化服务，一般

是利用专业化的管理理念，通过采用新品种、新技术，将土地深

耕深松、精量播种、无人机植保、区块链追溯等先进生产技术逐

渐导入农业生产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以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，提

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，提高产品附加值。如北大荒赵光农场将玉

米生产分解为 15 个标准化环节，每个环节有规定作业层次、作

业标准和作业成本，由于管理规范科学，有效提升了农场抗灾能

力，带动玉米增产 40% 以上。

（三）大型国有企业具有集成优势，能够扩大社会化服务辐

射带动能力

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是现代农业要素和服务的区域中心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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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支撑平台。大型国有企业建设区域性综

合服务平台有利于更大区域层面实现农业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现代

农业整体效益提升，同时可吸纳中小型企业先进要素汇入，发挥

规模效益和管理效益。以北大荒农垦的广袤现代化农业应用场景

为基础，截至 2023 年，北大荒集团在全国布局 26 家区域农服中

心，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 7 887 万亩次，带动农户 517 万户。

中化集团建立了现代农业技术服务平台（MAP），以集成现代农

业种植技术和智慧农业为手段，提供涵盖农业生产全过程的现代

农业综合解决方案。

二、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中遇到的问题

在对北大荒、中粮集团、中化等大型国家企业开展农服的调

研中发现，大型国有企业开展面向小农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存在一

定障碍。

（一）大型国有企业直接面对小农户交易成本高，需要集体

组织提供“居间服务”

小农户种植意愿存在差异，社会化服务组织直接面对关系复

杂、数量众多、需求多样的小农户，很难做到尽善尽美，尤其是

在全程托管服务中，由此产生的承办成本、谈判成本和委托成本

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托管的有效实施。大型国有企业成立农业社

会化服务组织，一般希望村集体、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等作为

服务中间体，由他们先将土地进行整合连片达到适合规模化种植

条件之后，再交给服务组织。但村集体作为中间组织者，开展社

会化服务中的“居间服务”并没有相应的政策规定和保障机制，

且要承担较大的居间责任，将来可能还会面临一些小农户发包违

约、补偿要求等矛盾，处理难度大，因此村集体组织推动社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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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的积极性并不高。

（二）大型国有企业面临农田基础设施发展短板，规模化服

务受到制约

山区、丘陵地区由于土地细碎化、不连片、不集中等因素，

制约了农机规模化作业服务，一些地区由于土地长期分散经营管

理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不够到位等原因，不少机耕道路况恶化，

导致大中型农机具行路难、下田难、转移难问题较为突出，还有

部分地区农田水利排灌基础设施不畅，沟渠淤塞，旱难浇、涝难

排，抵御灾害能力差。大型国有企业在这些地区开展社会化服务

基础设施投资高，加上当前农业生产还面临极端天气灾害、成本

不断攀升、种植收益持续下滑的压力，制约了大型国有企业发展

规模化社会化服务的积极性。

（三）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倾向于可盈利环节，

公益性服务领域动力不足

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重点集中在以市场为导向

的产前和产后盈利环节，产前包括供种、农资、农机投入等，产

后包括加工、流通和营销环节。国有企业开展新品种新技术的推

广、动植物疫病虫害监测防治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等公益性技

术指导服务的积极性不高、动力不足，但由于公益性推广机构职

能逐渐萎缩，这部分公益服务又是生产经营主体需求最为迫切的。

三、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对策建议

（一）出台村集体提供社会化“居间服务”政策支持

设计制度政策，为集体组织提供社会化服务“居间功能”提

供依据，明确村集体和大型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结，处理好大

型国有企业“大”服务主体与地方合作社、新型经营主体“小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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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主体的关系。在法律法规层面，明确集体组织提高社会化

“居间服务”的法律地位、权利义务、监督管理等，为社会化服

务项目的合法合规性提供保障和约束。建立健全激励措施，根据

村干部在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建设和运营中的工作量和质量，

给予相应的奖惩，强化收入管理和监督，激发村干部开展社会化

“居间服务”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加快补齐农田基础设施短板，为规模化农业社会化服

务提供基础条件

突出机地相宜，开展改地适机项目，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中，

考虑宜机化改造，超前介入土地整治，着力解决“地不适机”问

题，小并大，短并长，因地制宜推进缓坡、梯台、互联互通改

造，让农田能排能灌，能满足中大型农机作业条件和机器通过

性。以机适地，鼓励大型国有企业开展农机信息感知、智能决

策、精准作业等大数据智能化技术攻关和农机无人作业及适配农

机装备实验示范，加大小型农机、当地特需农机开发支持力度。

（三）探索建立政府购买公益性农技服务的政策

选择个别具备条件、意愿强烈的县，试点探索将耕地地力补

贴资金部分转用于公益性农技服务的购买支出，在促进科学种田

提升地力同时，积极培育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市场。支持大型国

有企业针对撂荒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。加大政府购买农业公益性

服务力度，由大型国有企业为粮食生产经营主体提供公益性技术

指导、产业发展、市场营销等服务。

（四）给予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大型国有企业实行税费优

惠和信贷支持

对于大型国有企业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所得免征或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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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基金，有效引导私募股

权资本进入农服领域。鼓励金融机构、农担公司以及保险公司，

针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，提供个性化、精准化的金融产品。将

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资、农机、农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纳入信贷

担保支持的服务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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